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６６

证券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５５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及

１１

月

８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下午

２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

３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３９

号第一上海中心

７０１

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５

、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６

、现场会议主持人： 董事长叶茂新先生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８

人，代表股份

２０７

，

３９１

，

５１６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３４．３５％

。 其中，

Ａ

股股东

２７

人，代表股份

２０５

，

１８４

，

１０７

股；

Ｈ

股股东

１

人，代表股

份

２

，

２０７

，

４０９

股。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

人， 代表股份

２０６

，

７３４

，

３５７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４．２４％

。其中，

Ａ

股股东

２

人，代表股份

２０４

，

５２６

，

９４８

股，

Ｈ

股股东

１

人，

代表股份

２

，

２０７

，

４０９

股。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２５

人，代表股份

６５７

，

１５９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１％

。

４

、其他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表决结果见

附表）：

１．

批准关于对恒天地产有限公司增资暨股权转让的议案；

２．

批准关于与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订立《综合服务合同》的议案；

由于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为以上两项议案所涉及交易的关

联人士，因此其将于临时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３．

批准关于改聘国际核数师的议案。

以上议案的详情可参阅股东大会通知及补充通知。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军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１

、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２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附表：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结果表

议案

表决情况

表决

结果

同意

（股）

占有效

表决股

数比例

（

％

）

反对

（股）

占有效

表决股

数比例

（

％

）

弃权

（股）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

％

）

议案

１

通过

３

，

０８７

，

８５８ ９８．４６ ４８

，

４１０ １．５４ ０ ０

议案

２

通过

３

，

０５９

，

６５８ ９７．５６ ６７

，

９１０ ２．１６ ８

，

７００ ０．２８

议案

３

通过

２０６

，

７８９

，

６３５ ９９．７１ ４０

，

０００ ０．０２ ５６１

，

８８１ ０．２７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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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证券代码：

000632

公告编号：

2010-42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变更或否决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

30

日

14:30

；

（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

29

日

-2010

年

11

月

30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

30

日

9:30

至

11:30

，

13:00

至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

29

日

15:00

至

2010

年

11

月

30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群众东路

93

号三木大厦

15

楼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

、主持人：陈维辉副董事长；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代理人

)

共

203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9086.0706

万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

8465.4755

万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9%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01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620.5951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事项进行了逐项表决并形成相关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86,174,8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94.84%

；反对

4,580,64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04%

；弃权

105,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2%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长沙三兆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85,

794,3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4.42%

；反对

4,797,44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5.28%

；弃权

268,89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青岛森城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

86,788,8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5.52 %

；反对

3,805,849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4.19%

；弃权

265,99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9%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

意

86,791,2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5.52%

；反对

3,772,149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4.15%

；弃权

297,29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3%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85,794,3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4.42%

；反对

4,769,04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5.25%

；弃权

297,29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3%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福州康得利水产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85,791,9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4.42%

；反对

4,775,44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5.26%

；弃权

293,29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2%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福建三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

85,794,3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4.42%

；反对

4,765,049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24%

；弃权

301,29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3%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互相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85,914,4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4.56%

；反对

4,644,14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5.11%

；弃权

302,09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3%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85,

783,1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4.41%

；反对

4,776,24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5.26%

；弃权

301,29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3%

。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福州三木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

意

85,794,3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4.42%

；反对

4,769,149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5.25%

；弃权

297,19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3%

。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福州华永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86,028,5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4.68%

；反对

4,530,84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4.99%

；弃权

301,29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3%

。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福建省雄辉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85,783,1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4.41%

；反对

4,776,24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5.26%

；弃权

301,29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3%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律师、林涵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

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纪录；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30

日


